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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高級中學附設職業類科採行學年學分制取得技術士證照 

抵免科目學分實施辦法 

89/09/19 行政會報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八十九年元月十九日台(八九)技(四)字第 89005550 號函辦理。 

 

二、目的： 

   1.學年學分制全面實施後，為加強學生重視技能操作，學習一技之長。 

 

   2.鼓勵學生取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所核發相關職類技術士證照。 

 

   3.提升學生技能水準，畢業後升學或就業方面，均有莫大幫助。 

 

三、對象：本校職業類科採行學年學分制學生。 

 

四、條件： 

   1.必須取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技能檢定技術士證照。 

 

   2.每一職類技術士證照只可抵消一門相關科目學分，不得重複申請。 

(參考證照職類與科目對照表)。 

 

五、審核委員：由教務主任召集實習主任、相關科主任、教學組長 

、實習組長組成審核委員會。 

 

六、方式： 

   1.學生填寫抵免科目學分申請表，附技術士證照影印本。 

 

   2.經由審核委員會審核通過或鑑定考試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准予取得該科目 

 

     學分，但學期成績以６０分核算。 

 

七、本實施辦法經提行政會報通過後開始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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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士 證 照 抵 免 科 目 學 分 申 請 流 程 圖  

 

是 

學生提出申請 

  導     師 

  科  主  任 

 教 務 主 任 

 實 習 主 任 

  複       審 

(教務主任召集) 

通  過 

 校 長 核 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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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士 證 照 職 類 名 稱 與 抵 免 科 目 學 分 名 稱 對 照 表  

證 照 職 類 名 稱 級別 
抵     免     科     目     學     分     名     稱 

科      別 年級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會計事務 丙 國際貿易科 一 上或下 
會計概論Ⅰ或Ⅱ 3 

記帳實務Ⅰ或Ⅱ(擇一) 1 

會計事務 乙 國際貿易科 二 上或下 會計學Ⅰ或Ⅱ 2 

國貿實務 丙 國際貿易科 二 上或下 國際貿易實務Ⅰ或Ⅱ 2 

會計事務 丙 商業經營科 一 上或下 
會計概論Ⅰ或Ⅱ 3 

記帳實務Ⅰ或Ⅱ(擇一) 1 

會計事務 乙 商業經營科 二 上或下 會計學Ⅰ或Ⅱ 2 

門市服務 丙 商業經營科 二 上或下 門市行銷實務Ⅰ或Ⅱ 2 

電腦軟體應用 丙 資料處理科 一 下 中文文書處理 3 

電腦軟體設計 丙 資料處理科 一 上 程式語言Ⅰ 3 

會計事務 丙 資料處理科 一 下 會計概論Ⅰ或Ⅱ 3 

電腦軟體應用 乙 資料處理科 二 下 
數位化資料處理Ⅱ 4 

資料庫管理Ⅱ 3 

調酒 丙 觀光事業科 一 下 飲料與調酒Ⅱ 2 

餐旅服務 丙 觀光事業科 二 上 餐旅服務技術Ⅲ 2 

會計事務 丙 
應用外語科 
(英文組) 

一 下 會計概論Ⅱ 2 

會計事務 丙 
應用外語科 

(日文組) 
二 下 會計概論Ⅱ 2 

電腦軟體應用 丙 
應用外語科 
(英文組) 

二 下 中文文書處理Ⅱ 2 

電腦軟體應用 丙 
應用外語科 

(日文組) 
三 上 中文文書處理 2 

電腦硬體裝修 丙 資訊科 一 下 套裝軟體實習 2 

機械製圖 丙 製圖科 一 下 製圖實習Ⅱ 3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丙 製圖科 二 下 機械製圖與實習Ⅱ 4 

機械製圖 乙 製圖科 三 下 機械製圖與實習Ⅳ 3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乙 製圖科 二 下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與實習Ⅱ 4 

廣告設計 丙 多媒體動畫科 一 下 展演實務Ⅱ 3 

備      註 

1.電腦軟體應用乙級合格者，得自抵免科目名稱中二擇一抵免。 

2.前項除外，可抵免科目Ⅱ，得自抵免科目Ⅰ、Ⅱ中擇一抵免；依此類
推。 

3.本表適用於 95 暫網之課程。 

  


